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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虚拟财产的离婚分割

李 姗 萍*

摘 要:网络虚拟财产是一种具有人身专属性的新型财产,其人身专属性主要体现为创设专

属性、运营专属性、个人信息专属性以及社会关系专属性等方面。网络虚拟财产的人身专属性会

影响其在离婚分割时的归属。强人身专属性的网络虚拟财产必须且只能分配给有人身关联的一

方;中等强度人身专属性的网络虚拟财产原则上应当分配给有人身关联的一方,同时由取得方对

另一方给予经济补偿;弱人身专属性的网络虚拟财产之分割与一般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相似。
当特定网络虚拟财产的实名注册方与实际运营方不一致时,应将其分配给实际运营方。网络虚

拟财产的价值可协商确定,协商不成时可参考用户买入价、官方平台回收价或交易价、第三方平

台交易价、评估机构估价等方式来确定。补偿标准适用离婚财产分割的一般性原则,即推定双方

各享一半份额,同时可参考双方的实际贡献等因素予以调整。
关键词:网络虚拟财产  新型财产权  人身专属性  离婚财产分割  估价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各种网络虚拟财产不断涌现,①典型

的如游戏装备、短视频账号、网店、虚拟货币等。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

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条虽然是引致

性规定,但是也表明民法典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正式认可。网络虚拟财产在诸多方面不同于现实

中的有形财产,它的出现给各部门法带来新的挑战。就婚姻家庭法而言,引发的首要问题是,网
络虚拟财产能否成为夫妻共同财产? 若可以,在离婚时应如何进行分割? 这些问题不仅尚无法

律规定,亦鲜有学者讨论,致使司法实践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无法可依,同案异判、拒绝裁判等现象

较为突出。例如,有裁判观点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具有人身专属性故而不能作为离婚财产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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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网络虚拟财产与虚拟财产,学界一般不作区分而将两者混用。为行文方便,本文亦不对两者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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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以太币、泰达币等。参见齐爱民、张哲:《政策与司法背景下虚拟货币法律属性的实证分析》,《求是学刊》2022年第

2期。



对象,①但支持分割请求的案例也所在多有。② 其中,究竟应如何分割、③如何评估④及如何补偿,
歧见频出。司法实务乱象亟待理论研究予以廓清,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期对相关立

法和司法实务有所裨益。

一、网络虚拟财产离婚可分割性之澄清

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具有人身专属性,故当事人不得诉请离婚分割,如“某快手

账号案”⑤“某微信公众号案”的判决。⑥ 因此,在讨论网络虚拟财产可否离婚分割前,有必要对其

法律属性予以澄清,而在此之前,准确界定其内涵和外延又是必需的。
(一)网络虚拟财产的界定与性质

1.网络虚拟财产的内涵和外延

国外有学者将网络虚拟财产界定为:模仿现实世界的特征,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具有竞争

性、持久性、互联性的代码;竞争性能够排除他人使用,持久性能够确保其一直存在,互联性能够

增加财产的价值,从而为其营造市场。⑦ 虚拟性、稀缺性、排他性(竞争性)是网络虚拟财产的核

心特征。⑧ 国内学者大都沿袭域外此种定义。⑨ 有学者认为,网络虚拟财产还须具备可转让

性。 此观点值得商榷。虚拟财产能够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只是其标志之一,缺乏这一标志不

应妨碍将有争议的虚拟物认定为虚拟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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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贵州省毕节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1)黔05民终1443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

院(2015)沈铁西民一初字第00882号民事判决书等。

参见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2021)皖1621民初6193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

民终字第12204号民事判决书。

尤其是对于实名注册方与实际经营方不一致的网络虚拟财产,有人民法院将其归属于实名注册一方,参见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2021)皖1621民初6193号民事判决书;也有人民法院将其归属于实际经营一方,参见北京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12204号民事判决书。

在有些案件中,人民法院虽然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可以分割,但是由于当事人无法确定涉案网络虚拟财产的

经济价值,故人民法院对其要求分割的主张不予处置。参见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2016)豫1627民初857号民事判

决书、山东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391民初380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2020)津0106民初5529号民事判决书等。

参见贵州省毕节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1)黔05民终1443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5)沈铁西民一初字第00882号民事判决书。

SeeJoshuaA.T.Fairfield,VirtualProperty,85BostonUniversityLawReview,1053-1055(2005).
SeeTheodoreJ.Westbrook,Owned:FindingaPlaceforVirtualWorldPropertyRights,2006Michigan

StateLawReview,782(2006).
参见林旭霞:《虚拟财产权性质论》,《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梅夏英:《虚拟财产的范畴界定和民法保护模

式》,《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瞿灵敏:《虚拟财产的概念共识与法律属性———兼论<民法总则>第127条的

理解与适用》,《东方法学》2017年第6期。

SeeNelsonDaCunha,VirtualProperty,RealConcerns,4AkronIntellectualPropertyJournal,43(2010);陈
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880~881页。

SeeCharlesBlazer,TheFiveIndiciaofVirtualProperty,5PierceLawReview,149(2006).



网络虚拟财产包括具有财产价值的网络游戏装备、虚拟货币(如比特币)、网店等。① 除了游

戏账号、皮肤装备外,对于QQ号码、微信账号、抖音账号、快手账号、小红书账号、微信公众号、网
店、虚拟货币及非同质化通证(NFT)数字藏品等,司法实践中均不乏肯定性案例。② 有学者认

为,社交账号并不属于网络虚拟财产,其仅为自然人在网络空间的身份表征,财产价值不显著。
笔者认为,对此不可一概而论,有些社交账号也可能同时兼具财产属性,还有一些社交账号本身

就具有显著经济价值,如QQ靓号、粉丝量众多的微博账号和抖音账号等。司法实践中还有将手

机号码纳入网络虚拟财产的案例。③ 但网络虚拟财产系依附于互联网空间而存在,手机号码显

然不属于此。

2.网络虚拟财产是具有人身专属性的新型财产

首先,网络虚拟财产系一种独立的新型财产。网络虚拟财产是权利客体还是利益? 这是界

定其法律属性的前提问题。多数学者认为,网络虚拟财产为一种新型财产权利客体。④ 本文从

之。因为财产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建构,⑤财产的本质特征是具有使用价值、稀缺性、可控制性、排
他性等,⑥网络虚拟财产显然具备这些特征。而且,此说显然更有利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关

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类型,“债权说”和“物权说”争论不休,但“债权说”无法解释个体对网络虚

拟财产的对世性和支配力,“物权说”无法解释开发者对网络虚拟财产设定的权利保留。相形之

下,承认其为一种新型财产权为最佳选择。新型财产权意味着,用户对于虚拟财产拥有一种类似

物权的绝对权、对世权,网络平台对于同一标的拥有基于合同(网络用户协议)而产生的债权。前

者决定了用户在离婚时可以像实体财产那样分割,后者决定了在财产分割时应遵循平台相应的

规则,履行必要的手续,且不得损害平台的合法利益。
其次,网络虚拟财产大多具有人身专属性。“所谓人身专属性,指与个人的人格、才能以及法

律地位密不可分,难以由他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属性。”⑦民法上的人身专属性可以分为人格

专属性和身份专属性。人格专属性体现为人格权不得让与或继承。身份专属性中的“身份”可分

为两类,即财产法上的身份和家庭法上的身份。财产法上的人身专属性主要体现于某些债之关

系的履行中。如对于承揽、委托等服务类合同而言,此类合同对服务提供者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

性和人身信赖属性,导致服务合同的债务只能由债务人亲自履行。⑧ 家庭法上的人身专属性主

要体现为身份权利义务仅存在于特定的身份关系之上,由此导致特定的身份行为的缔结主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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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JoshuaA.T.Fairfield,VirtualProperty,85BostonUniversityLawReview,1049(2005);李宇:《民法总

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08页。

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鲁02民终3845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山东省德州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4民终420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880页;瞿灵敏:《虚拟财产的概念共识与

法律属性———兼论<民法总则>第127条的理解与适用》,《东方法学》2017年第6期;沈健州:《从概念到规则:网络虚

拟财产权利的解释选择》,《现代法学》2018年第6期。

SeeHannahYeeFenLim,VirtualWorld,VirtualLandbutRealProperty,2010SingaporeJournalofLegal
Studies,307(2010).

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880~881页。

张挺:《一身专属性理论视角下的数字遗产继承》,《法学》2023年第2期。

参见周江洪:《典型合同原理》,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503页。



所限制,①以及诸如缔结婚约、结婚、离婚等行为不得代理。②

在夫妻财产语境下,人身专属性通常是指某一财产专属于夫妻一方使用或所有,对于另一方

而言,其无使用价值或使用价值较弱。在当前通行的网络虚拟财产定义下,“人身专属性”虽然很

少被提及,但是这主要是因为在非离婚财产分割语境下,此种性质不必被提起。作为网络虚拟财

产要素的“可转让性”与“人身专属性”两者之间是一种一体两面的关系。如上所述,可转让性并

非网络虚拟财产的核心特征,具有人身专属性而不可转让也不妨碍其财产属性。而在离婚财产

分割场合,网络虚拟财产的人身专属性是不容回避的核心议题。
网络虚拟财产的人身专属性主要体现为以下4个方面:(1)创设专属性。某些网络虚拟财产

与特定主体的身份原始绑定,无法分离。例如,实名认证的支付宝账号等。(2)运营专属性。即

专属于一方使用的网络虚拟财产只有在该方的使用下,才能发挥最大价值。例如,夫妻一方运营

的短视频账号或微信公众号等。(3)个人信息专属性。例如,私人属性强烈的新浪微博账号,其
中有大量的个人照片以及生活记录。(4)社会关系专属性。即该网络虚拟财产由于长期的专属

于个人使用,从而产生特定的社会关系,是其社会关系的承载体。典型者如社交类账号(微信账

号、QQ号码等)。理论和司法实践也均认可网络虚拟财产本身兼具人身属性及财产属性。在某

案中,人民法院认为,“抖音号的运营与注册人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但用

于商业经营的抖音号在拥有一定的粉丝数量时具有商业价值,有财产属性”。③

(二)网络虚拟财产原则上可离婚分割之证成

1.具有人身专属性的网络虚拟财产是否不可分割

司法实践中有一种流行的裁判观点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具有人身专属性,与权利人无法分

离,即便有财产价值在离婚时也不能分割。④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网络虚拟财

产兼具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二者并非对立关系,不能因为某一特定的网络虚拟财产具有人身属

性就否认其财产属性。例如,在某案中,经专业机构评估,涉案粉丝量8万多的微信公众号市场

价值约为人民币400万元。⑤ 在另一案中,夫妻一方将其个人名下拥有的“梦幻西游”游戏账号,
以人民币4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他人。⑥ 其次,现行法明确规定某些兼具财产属性和人身专属性

的权利,在离婚时应当分割。例如,公司股权兼具自益权(财产权)和共益权(成员权、管理权),股
权虽然未必是夫妻共有的标的,但股权中的财产价值毫无疑问可以成为夫妻共有的标的。持主

流观点的学者认为,股权的共有仅限于股权的财产性权利,而人身性权利并不共有。⑦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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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缔约主体只能是配偶(准配偶),忠诚协议、离婚协议的缔结主体只能为存在合法婚

姻关系的夫妻,赡养协议的缔约主体为各赡养义务人等。

参见李宇:《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67页。

转引自陶琛、韩爽、唐礼:《“典”亮网络社会生活的法治之光》,《人民法院报》2023年2月4日。

有的人民法院认为“快手账号”不能分割,参见贵州省毕节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1)黔05民终1443号

民事判决书;有的人民法院认为“微信公众号”不能分割,参见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5)沈铁西民一初字

第00882号民事判决书;还有人民法院认为“网店”不能分割,参见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法院(2021)皖1623民初8477号

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2民终763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原重庆市武隆县人民法院)(2022)渝0156民初138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张伟、叶名怡:《离婚时夫妻所持公司股权分割问题研究》,《法商研究》2009年第3期;周游:《股权利益

分离视角下夫妻股权共有与继承问题省思》,《法学》2021年第1期。



也是如此。例如,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为个人专有,其中的财产权却可以共有。同理,大多数网络

虚拟财产虽具有人身专属性,但由于沉淀了夫妻双方共同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理应成为夫妻

共有的对象。① 最后,有一些财产因具有一定的人身专属性,会一定程度上阻碍其成为夫妻共同

财产,如夫妻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属于法定的一方个人财产。但这仅为初步结论,若该财产系由

夫妻共同财产购买且所涉财产价值较大,则仍有成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可能。此时,特定财产的人

身属性导致其分割时只能归属于发生人身关联的一方,但对于特定财产的经济价值部分应对他

方进行经济补偿。因供个人使用的社交类网络虚拟财产一般都具有极强的人身专属性,故一般

推定为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但若该网络虚拟财产系由夫妻共同财产购买且所涉价值较大,或
者因一方婚后维护运营而产生经济价值的,则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进行分割。

2.网络虚拟财产原则上可离婚分割的依据与法理

现行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开放性规定为网络虚拟财产的纳入预留了空间。《民法典》第

1062条第1款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除了对一些典型的夫妻共有财产予以例示之外,还
设置第5项兜底性条款,为其他可能成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财产预留了空间。②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
第25条进一步对《民法典》第1062条第5项“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作了补充规定,但该

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样是不完全列举。③

从法理上来说,夫妻共同财产中“财产”的界定应当与时俱进,对于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型

财产也应当适时地纳入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已废止)受时代的局限,对“财产”概念

的理解,注重以实体形式存在的有形财产,忽视以权利形式存在的无形财产。④ 但夫妻婚后所得

财产的内容应当包括所有的财产形式,不应仅仅包括有形财产及无形财产中的收益,否则,就人

为地缩小了夫妻财产的外延,在立法上背离了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本质。⑤ 作为一种新型财产,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网络虚拟财产,以及因网络虚拟财产产生的收益,理应在离婚时进行

分割。
司法实践中,有人民法院以虚拟货币被法律禁止为由,对当事人对其进行离婚分割的主张不

予支持。⑥ 其所援引的认为虚拟货币违法的依据为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最高人

民法院等多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⑦ 笔者认为,《通知》无法成为虚拟货币不可离婚分割之法律依据。因为《通知》并未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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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原重庆市武隆县人民法院)(2022)渝0156民初138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下),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994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人
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238页。

参见康娜:《我国离婚财产分割规则之法经济学反思》,《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6期。

参见夏吟兰:《对中国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社会性别分析———兼论家务劳动的价值》,《法学杂志》2005年第

2期。

参见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2民终1458号民事判决书。

该通知指出:“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

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等主要特点,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

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与其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民事主体参与相关投资交易活动,违反公序良

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自行承担。”



定虚拟货币本身的合法性,而仅仅是限制虚拟货币作为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通以及与此相关的交

易活动。① 虚拟货币作为典型的网络虚拟财产,其具有突出的财产属性。虚拟货币本质上为一

种虚拟商品而非货币,将其作为虚拟商品予以分割并无障碍。而且,虚拟货币在国外有较为成熟

的交易市场,并非完全不可流通或变现。例如,美国法院在对虚拟货币进行离婚分割时,通常考

虑3个关键因素:(1)虚拟货币最初是何时获得的。(2)所用资金的来源。(3)虚拟货币的价值在

婚姻存续期间是否增加,以及配偶双方对价值增加的贡献程度;即使虚拟货币是在婚前获得的,
非持有者配偶仍可主张,婚姻存续期间的任何增值或贡献都应得到补偿,这取决于判例法或法律

授权。②

二、网络虚拟财产离婚分割的条件

有资格成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对象不等于在个案中一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除当事人另有约

定外,网络虚拟财产若想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并成为离婚分割对象,须满足若干条件。
(一)前提要件:婚后取得

就时间要素而言,依据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无论是网络虚拟财产或其收益,只要是在合法

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均为夫妻共同财产,能够在离婚时进行分割。所谓合法的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是指从婚姻关系有效成立之日起至婚姻关系终止之日止,前者以双方领取结婚证之日

为准,后者以双方登记离婚之日或法院离婚判决书、调解书载明的日期为准。
网络虚拟财产的“婚后取得”,在以下场合需要进一步解释。(1)对于需要运营的网络虚拟财

产(如网络店铺、短视频账号等),系一方婚前注册但实际经营行为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
此时仍属于婚后取得。“在判定一项财产为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时,不能简单依据‘权利取得’
时间,而应从利益的角度考察该财产的资金来源、转化过程以及智力成果形态等因素,进行综合

判断。”③对于需要运营的网络虚拟财产而言,其经济价值的产生源于对其的经营行为,若仅仅是

注册账号并不会产生收益,并且该网络虚拟财产本身的价值也不会产生或增加。离婚时是对特

定网络虚拟财产经济价值的分割,只要特定的网络虚拟财产经济价值产生的时间点在合法的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则可认定为婚后取得。这也是网络虚拟财产与其他财产相比最为特殊的地方。
因此,对于该类网络虚拟财产,即使由一方婚前注册,但倘若对该网络虚拟财产进行经营的行为

主要发生在合法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则亦属于婚后取得,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予以分

割。司法实践亦持该立场。例如,有人民法院指出,“吴某婚前注册,婚后以该账号在淘宝开店并

由双方共同经营,主要经营行为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诉争淘宝店铺及其经营收入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④ (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经明确能够取得但尚未取得的网络虚拟财产或其收益,在离

婚后才实际取得的,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当事人可主张对其进行分割。根据《民法典》第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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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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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自轩:《网络虚拟财产评判标准与法律保护》,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90页;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2022)京01民终5972号民事判决书。

SeeStephanieL.Tang,Cryptocurrency,NFTs,andthe“Metaverse”:AddressingtheExpandingWorldof
VirtualAssetsinDivorceProceedings,127PennStateLawReview,18-19(2022).

冉克平:《夫妻团体财产与个人财产的法理构造》,《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5期。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2022)闽0503民初7506号民事判决书。



条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第24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知识产权

的财产性收益,即使是离婚后才实际取得,仍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畴。原因在于,婚后所得

的“所得”,是指财产权利的取得,而非对财产权利的实际占有。①

另外,从定性上来说,即使某一网络虚拟财产为夫妻一方婚后取得,另一方也无须有实质性

的贡献。② 不过,对于属于夫妻一方个人所有的网络虚拟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另一方只有在

对该收益的取得有“实质贡献”的情形下,才能主张对该收益进行分割。

(二)消极要件:不属于法定个人财产

婚后所得未必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我国法定共同财产制不排斥婚后个人财产的可能,个人

财产是夫妻人格独立的重要保证。③ 根据《民法典》第1063条第4项、第5项的规定,“一方专用

的生活用品”及“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一方专有的生活用品,是指婚后用夫妻

共同财产购买的供夫或妻个人使用的生活消费品。④ 其他可归一方的财产之规定为概括性规

定,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财产类型的出现以及个人独立意识的增强,夫妻个人财产的

范围也会扩大。⑤ 一般认为,夫妻一方为从事职业所必要的劳动工具,也应当属于夫妻一方的特

有财产。⑥ 具体到本文语境,专供个人工作使用的微信账号,似乎属于个人财产。大部分人身属

性较强的网络虚拟财产似乎也属于一方专用的生活物品。例如,婚后一方购买的QQ靓号、游戏

装备及皮肤、游戏币等。

不过,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有学者认为,能够成为一方专有的生活用品只能是那些价值较

小的物品,若价值较大,即使专属个人使用,仍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⑦ 但另有立法工作者

主张:“价值较大的生活用品,因其具有个人专用性,仍应当归个人所有,这也符合夫妻双方购买

该物时的意愿。况且,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在多数情况下,夫妻双方都有价值较大

的生活用品。”⑧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失之偏颇。在判断夫妻一方婚后购买的专用生活物品

是否属于其个人财产时,一方面要考虑该物品价值的大小,另一方面还应考虑双方是否对此达成

明示或默示的合意。对于价值较小或虽价值较大但经过另一方明示或默示同意而购买的个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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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余延满:《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65页;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
(下),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994页;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50页。

参见刘婷:《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关于离婚案件中网店分割的法律问题研究———以C2C交易模式下的淘宝网

店为视角》,《法律适用》2016年第1期;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5)鄂青山民一初字第00628号民事判决

书。

参见何丽新:《论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性与私人财产神圣化》,《中州学刊》2013年第7期。

参见余延满:《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77页;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
(下),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999页。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下),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999页。

参见《法国民法典》第1404条第2款。

参见余延满:《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页;陈苇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2018年第3版,第126页。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11页。



用物品,应当归属一方的个人财产。① 但若夫妻一方在另一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专属于

其自身使用的贵重物品,则该物品应当纳入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例如,钻戒、名贵包包等,虽系

个人专用,但并非普通生活用品,已进入奢侈品范畴,故应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② 其深层法

理在于,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平等的处理权”原则上应受日常生活需要的限制,一方以共同财产

购买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个人专有物品,应当取得配偶的同意。③ 否则可能会发生夫妻一方以

假借购买专有物品为名,挥霍或侵吞夫妻共同财产的风险。

同理,婚后一方私自购买价值较大的专属其使用的网络虚拟财产,该网络虚拟财产已非属个

人财产,而应当归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例如,有人民法院认为,“关于被告用于购买游戏装备的

20万元支出,该支出显然超过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范畴,原告要求被告按照50%的比例返还相

应的款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④ 至于何谓价值较大,可依一般社会观念判定,并考虑个

案中具体的家庭经济状况及生活支出情况等因素。

三、网络虚拟财产离婚分割之归属规则

相比于一般的夫妻共同财产,网络虚拟财产大多具有人身专属性。因此,在离婚财产分割确

定网络虚拟财产的归属规则时,应当考虑到该特殊性。
(一)作为决定性因素的人身专属性强度及其裁判意义

人身专属性意味着一定程度与人身上不可分离,一项网络虚拟财产的人身专属性越强,在离

婚分割时越应该分配给相应的主体。因此,以人身专属性的强弱来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类型化

划分无疑十分必要。

1.既有分类的不足

既有理论研究已经认识到对网络虚拟财产类型化讨论的重要性,并尝试对其作一定的分类。

例如,有学者直接将网络虚拟财产分为账号密码类、文件视频类、网游装备类和虚拟货币类。⑤

还有学者将可继承之网络虚拟财产分为网络账号、网络物品、网络货币、网络电子信息和其他虚

拟财产。⑥ 这种分类完全是描述性的,虽然直观但是并未触及实质,不属于规范性的分类,对于

离婚财产分割没有助益。也有学者根据“通道-内容”区分原则,将网络虚拟财产分为“虚拟入

口”和“虚拟资产”两类。⑦ 这种分类可能在其他领域有其意义,但对于离婚财产分割而言,并无

实践价值。还有学者将网络虚拟财产分为运营商创制物和用户创制物。⑧ 这种分类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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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婚后夫妻双方共同购买或妻子经丈夫同意购买某一贵重女式手表,该手表虽然价值重大,但是因其专

属于妻子使用,且丈夫已经作出明示或默示的同意,故该手表属于妻子的个人专有财产。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130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薛宁兰、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婚姻家庭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16~217页。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2)沪0112民初32340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和丽军:《虚拟财产继承问题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参见游路遥、陈舒筠、吴国平:《虚拟财产继承立法构想》,《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参见梅夏英、许可:《虚拟财产继承的理论与立法问题》,《法学家》2013年第6期。

参见高富平、杜军:《虚拟社区之用户创制物的财产法界定》,《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5期。



意义,因为在两种网络虚拟财产中用户贡献内容不同。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区分标准

并不清晰。任何网络虚拟财产都是运营商和用户合作的产物,体现出双方共同的参与度。游戏

装备或者服饰同样是运营商创制物,网站或账号也同样是用户投入时间、金钱而堆砌成的有价值

的虚拟财产。而且,这种分类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离婚分割也没有指导意义。

2.一种旨在确定离婚财产分割归属的分类

根据网络虚拟财产人身专属性的强弱,可将网络虚拟财产分为3类:强人身专属性的、中等

强度人身专属性的以及弱人身专属性的。① 详述如下。

第一,强人身专属性的网络虚拟财产。强人身属性的网络虚拟财产主要体现为社交性质的

网络虚拟财产,如QQ号码、微博账号、各种短视频账号(小红书、抖音、快手、微信小视频等)等社

交类账号。此类网络虚拟财产之所以具有强人身专属性,是因为其几乎具备前述提及的所有人

身专属性的面向。具体而言:(1)创设专属性。目前,几乎所有的社交账号在注册时均需进行一

定的实名认证,从而与创设主体的身份原始绑定。例如,微博账号等均需注册人绑定其手机号

码。(2)个人信息专属性。此类网络虚拟财产内容多涉及权利人的个人信息及隐私,具有显著的

人格属性和精神利益,无法与权利人相分离,只能由权利人持续持有。(3)社会关系专属性。此

类财产具有强烈的社交属性,承载了使用者的社会交往关系。这种社交关系是无法转让给他人

的。(4)运营专属性。此类网络虚拟财产的经济价值与权利人的深度参与息息相关,其经济价值

主要体现为使用者发布内容所产生的引流作用,以及由此积累的粉丝数量,其收益也主要来源于

流量变现、粉丝打赏、广告收入、直播带货等,与实际运营人联系密切,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

强人身属性的网络虚拟财产在离婚分割时必须且只能归属于其所依附的一方当事人,这既

是保护权利人的个人信息权益的需要,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发挥此类网络虚拟财产的使用价值或

经济价值。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于此类财产无一例外均判决由具有人身关联的一方所有。

例如,对于网络平台孵化的由个人进行商业运营的网络账号,有人民法院指出,“案涉网络账号已

与主播个人身份信息相绑定,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在合同解除或终止时,相关网络账号的使用

权宜归属主播个人”。② 再如,对于在职期间员工使用其个人信息实名注册,所发布内容涉及公

司宣传的小红书账号,有人民法院认为,“汤××在注册时使用的系其个人信息,其发布内容除工

作内容外亦有较多个人信息。在双方并未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在解除劳动关系后该账号归属

于汤××”。③

第二,中等强度人身专属性的网络虚拟财产。此类网络虚拟财产主要有游戏装备及皮肤、网
络店铺等。这些网络虚拟财产通常具备创设专属性及运营专属性,即由夫妻一方注册并使用或

运营,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因为一般情况下,夫妻双方是同一款游戏的玩家并且钟情于同一

种游戏装备并能够熟练使用的情形较为罕见,因此同一游戏装备对不同当事人的意义可能有天

壤之别。这正是游戏装备创设、运用(使用)上的人身专属性。但其不同于社交账号类的网络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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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财产,一般不具备个人信息专属性及社会关系专属性,即并未承载权利人的社会关系,也基本

不涉及其个人隐私。并且,此类网络虚拟财产还具有一定的流通性。

基于最大限度发挥此类网络虚拟财产之价值的考量,原则上应当将其归属为有人身关联的

一方。例如,夫妻一方婚后购买的价值巨大的游戏装备或皮肤。虽然理论上可将该游戏装备或

皮肤归属为非游戏玩家的另一方,但是该方获得特定的网络虚拟财产后使用价值极其有限,即使

其可通过转让的方式将该网络虚拟财产变现,但显然既不经济也有失效率。再如,一直处于夫妻

一方经营之下的网店。网店的价值与其等级有关,而等级的提升与经营者的经营能力、个人信誉

等息息相关,因此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倘若分给未参与经营的另一方,另一方虽然亦可经营

该网店,但其未必有足够的能力或信誉经营好该网店,可能会导致该网店商业价值的减损。因

此,对于此类网络虚拟财产,虽然并非一定要归属于有人身依附性的一方,但是为维系该网络虚

拟财产的经济价值,仍应当优先考虑分给实际使用或经营的一方。司法实践亦多持该立场。例

如,有人民法院认为,“因诉争淘宝店铺系以吴某身份实名注册,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且目前

由吴某控制及经营,考虑到经营的连贯性、稳定性,发挥网店最大效能等因素,诉争淘宝店铺的经

营权应归吴某所有更为适宜”。① 有原则就有例外。在例外情形下,游戏装备或网店也可以分配

给另一方。例如,一方在离婚时故意隐瞒特定游戏装备或网店的存在,而另一方对该款游戏装备

也比较熟悉,能够熟练使用或知晓如何变现,或是另一方也曾参与网店的运营,能够接手特定网

店的经营,此时即可考虑将该网络虚拟财产分配给另一方。

在有些个案中,抖音账号可能主要用作网店。这种情形下,抖音的社交属性淡化,网店的营

销属性强化,从而出现一种介于强人身属性与中人身属性之间的中间形态。但它并未改变社交

账号和网店的基本划分。一方面,社交账号用于网店引流,不等于本身就是网店,这种账号本身

也会发表一些与商品销售无关的内容;另一方面,社交账号如果完全作为网店而存在,那么社交

账号的强人身属性在个案中可以降级为中人身属性,在离婚分割时对此特殊情况应予以考虑。

第三,弱人身专属性的网络虚拟财产。有一些网络虚拟财产人身专属性极其微弱,财产属性

几乎是其全部,并且具有极强的流通性。典型者如虚拟货币。因此,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

的虚拟货币,其分割与一般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方式并无太大不同。根据《民法典》第304条第

1款的规定,若该共有物可以实物分割的,应当对实务予以分割;无法实物分割时应当折价或者

对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该规则可被类推适用于离婚分割人身属性较弱的网络虚拟

财产的场合,亦即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实物分割。例如,在某离婚纠纷案中,人民法院结合当事

人双方的意见,对涉案“以太币”进行各半分割。② 域外法院也有此做法。在“拉方德诉拉方德

案”③中,当事人双方达成了一份离婚协议,其中相关部分规定,双方各获得丈夫婚内比特币的

50%,价值约为80000美元。若该虚拟货币只有一个或不可分,则可以类推适用《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解释》第76条有关夫妻共有房产的分割规则。即在双方对此类虚拟财产的价值及归属无法

达成协议时,若双方均主张该网络虚拟财产的所有权,则双方可竞价取得;若一方主张其所有权,

则应当对该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估价,由取得该网络虚拟财产的一方对他方进行经济补偿。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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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几乎欠缺人身专属性只是理论上的,在现实中,往往只有夫妻一方具备相关的知识、经
验和技能,只有该方能够购买、储存和交易相关虚拟货币。就此而言,虚拟货币同样具有一定的

人身专属性,只不过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网络虚拟财产,其创设及运营方面的专属性极其微弱。

一言以蔽之,根据不同的网络虚拟财产所体现出的不同人身专属性的面向,可将网络虚拟财

产分为强人身专属性的、中人身专属性的以及弱人身专属性的三大类。强人身专属性的网络虚

拟财产具备前文提及的网络虚拟财产的人身专属性的所有面向,即创设专属性、个人信息专属

性、社会关系专属性以及运营专属性,个人信息专属性及社会关系专属性导致处于虚拟空间中的

特定网络虚拟财产能够对应并识别现实中的个体,这是中人身专属性的网络虚拟财产通常所不

具备的。因中人身专属性的网络虚拟财产缺乏个人信息专属性及社会关系专属性,其权利人可

以藏匿于网络虚拟空间,通常不会经由该网络虚拟财产对应并识别现实中的个体。但二者在创

设专属性及运营(使用)专属性方面是共通的。另外,受强人身专属性的影响,强人身专属性的网

络虚拟财产通常无法自由流通,但中人身专属性的网络虚拟财产具有一定的流通性。相较于中

人身专属性的网络虚拟财产,虚拟货币等弱人身专属性的网络虚拟财产虽同样具有创设专属性

及运营专属性,但其程度非常微弱。相应地,此种弱人身专属性也强化了其流通性。
(二)实名注册方与实际运营方不一致时的归属

对于夫妻一方实名注册,但一直由夫妻另一方实际运营管理的网络虚拟财产,在离婚分割时

如何处理? 对此,有人民法院指出,此时应当将该网络虚拟财产判归实名注册方所有,其主要理

由是,“用户昵称和绑定手机号码均可进行更改,而注册时提供的某些初始信息及验证信息不可

更改,故对被告以账号昵称及绑定的手机号码确定使用权人的主张不予采信,认定快手号‘××
×21’的使用权属于原告所有”。① 此项判决值得商榷。首先,该判决不利于最大限度发挥网络

虚拟财产的商业价值。对于大部分的网络虚拟财产而言,其经济价值来源于实际运营人或实际

使用人的日常运营及维护。快手账号等短视频账号尤为如此,其经济价值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实

际运营人的日常视频拍摄或直播行为。因此,此类网络虚拟财产应当优先考虑将其归属为实际

控制人或实际运营人。其次,“平台服务协议”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绝对禁止转让之约定的效力本

就存疑。网络服务平台单方拟定的“平台服务协议”关于禁止一切情形下的转让或变更构成格式

条款,即使平台以“字体加粗”等方式进行了提示说明,该条款也可能因过度加重网络用户的负担

而无效。从促进数字资产流转、维护用户权益的角度来看,应当否定“平台服务协议”有关禁止数

字资产转让条款的效力。②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网络用户之间就其合法取得的网络虚拟财

产进行交易的行为,人民法院大多认可其效力。例如,在某涉及游戏币的交易纠纷中,人民法院

认为,“游戏币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玩家对其通过正当手段获取的游戏币等享有使用权,其有自愿

处分的权利。《用户协议》虽明确规定虚拟物品不可线下交易,但该规则排除了玩家的合法权利,

不应作为否定线下交易行为效力的理由”。③ 最后,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实名变更,从技术上而

言是可以达成的。随着淘宝网店离婚分割纠纷的增多,淘宝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从最初的绝

对禁止到现在允许在离婚或继承场合下对淘宝店铺进行转让,并且在技术上开启了相关通道,允

·38·

网络虚拟财产的离婚分割

①

②

③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2021)皖1621民初6193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黄忠:《限制数字资产流转条款的效力论》,《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21)皖1502民初7386号民事判决书。



许对移转后的网络店铺进行实名变更。该革新举措已经对网店离婚分割司法实践产生影响。例

如,有人民法院认为,“淘宝网店铺系王×和赵×婚后设立,王×要求归其所有,法院不持异议,但
淘宝网店铺需依据淘宝网络环境运行,故王×应当按照淘宝网有关规定,进行实名变更相关操

作”。① 可见,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实名变更,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网店如此,其
他网络虚拟财产亦然。

值得注意的是,若某一网络虚拟财产系夫妻一方实名注册,但由夫妻双方共同运营管理,离
婚时应当如何处理? 对此,笔者认为,可视以下不同情形进行处理:(1)若能够区分双方的贡献大

小(如提出创意的一方可视为有较大贡献),且贡献大的一方恰好为实名注册方,则归属为实名注

册方所有自不待言;若贡献大的一方非实名注册方,则应当优先考虑将其归属为在运营管理方面

贡献较大的一方;(2)无法区分双方的贡献大小时,可视为双方贡献大小相同,在双方协商不成时

可考虑归属为实名注册方所有,以减少变更权利人的烦琐事项。

综上所述,对于注册方与运营管理方不一致的网络虚拟财产,在离婚分割时,可以考虑将其

判归(主要的)运营管理方所有,原始注册方及相应的网络服务平台应当予以配合,为实际运营管

理方办理相关的实名变更手续。

此外,若离婚双方均不主张对特定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属,则可类推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解释》第76条第3项关于夫妻共有房产的处理规则,即对该网络虚拟财产进行拍卖或变卖,就所

得价款进行分割即可。如果网络虚拟财产客观上不能实物分割,也无法通过出售或拍卖变现,则
说明其并无交换价值,由双方协商处理(折价受让方式),协商不成则只能暂时搁置。

四、网络虚拟财产估值及经济补偿中的特殊性

对于大部分具有较强人身专属性的网络虚拟财产而言,在离婚时应当尽量将其归属为发生

人身关联的一方,但与此同时,取得网络虚拟财产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以经济补偿。这里主要

涉及估值方法与补偿标准两个问题。
(一)网络虚拟财产如何估值

网络虚拟财产价值的确定是离婚分割经济补偿的前提。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候会出现因当

事人无法证明待分割的网络虚拟财产存在经济价值或收益,导致法院对其分割主张不予支持的

情形。② 因此,有必要确立一定的估值方法,合理确定拟分割之网络虚拟财产的经济价值。当事

人协商定价是确定网络虚拟财产价值的最优方案,尤其对于一些仅具有主观价值(使用价值)的
网络虚拟财产来说更是如此。若当事人协商不成,可采取以下估值方法。

1.参考用户购买价、官方平台赎回价及交易价

对于直接以货币购买或通过以货币充值后购买的网络虚拟财产,若当事人能够举证证明特

定网络虚拟财产的购买价格或充值价格,则可以该价格作为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如QQ号码、

游戏账号、装备及皮肤、各大网络服务平台推出的点券、代币等,均可以购买价格作为该网络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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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12204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2016)豫1627民初857号民事判决书。



财产的价值。① 有些网络虚拟财产,网络平台会直接标定赎回价或交易价,此时应以此种价格作

为其价值标准。例如,网易游戏官方线下交易平台“藏宝阁”、搜狐畅游官方线下交易平台“畅游

阁”、完美世界官方合作虚拟物品交易平台“寻宝天行”等,这些官方游戏交易平台对于各类别的

游戏虚拟物品均会明码标价,并且以现金进行结算。再如,腾讯公司推出的增值 QQ号码(即

QQ靓号),以Q币的形式对各类靓号进行定价。若无网络平台标定的官方交易价,则可以考虑

以网络虚拟财产在相关平台的最低交易价为准。若该网络虚拟财产系网络用户“免费”获得或无

法提供购买价格凭证时,可参考同类别的网络虚拟财产的市场交易价格来确定其价值。② 少数

情形下,民事主体会直接将网络虚拟财产单方变现,此时可依据实际变现价确定财产价值。③

2.参考同类财产第三方市场交易价

游戏装备、皮肤等可以在相关网络平台进行交易,从而获得相对客观的估价。但游戏账号本

身在其注册的网络平台往往不可交易。此时可诉诸同类财产在第三方网络平台的交易价来确定

估值。这种差异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游戏账号的价值不仅仅是金钱投入,更多的可能还是时间、精
力以及游戏技巧、经验等方面的投入。“游戏账号作为网络虚拟财产,不仅是游戏系统中数据集

成的客体,还体现了游戏玩家投入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网络游戏账号的‘充值金额’‘交易价值’
‘市场价值’内涵不同,‘充值金额’不完全等同于‘市场价值’,游戏账号的财产价值可以结合是否

存在公众认可的交易平台、玩家间自愿交易的行为等不同情形予以认定。”④

目前为各类网络虚拟财产交易提供中介服务的平台很多。例如,如提供网店转让服务的“舞
泡网”“易店无忧”“麦淘网”等平台,会根据网店的信誉等级、经营状况、经营类目等情况,对网店

进行定价。又如,提供游戏账号、装备等交易服务的平台“氪金兽”“交易猫”“淘手游”“7881平

台”等。在缺乏官方定价或第三方平台定价时,可以网络用户之间交易同类别网络虚拟财产的价

格作为参考。不过,这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案例作为参考才有客观性。

3.由专门机构进行评估或鉴定

随着技术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可以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价值评

估。例如,在某案中,某资产评估公司对涉案微信公众号进行评估后,对其现时的市场价格予以

确定。⑤ 目前,有很多资产评估公司也已经将无形资产的评估纳入其业务范围。为对数据资产

的评估行为指导,2023年9月8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数据资产评估意见》第2条规定:
“本指导意见所称数据资产,是指特定主体合法拥有或者控制的,能进行货币计量的,且能带来直

接或者间接经济利益的数据资源”。由于网络虚拟财产的底层逻辑仍为电子数据,因此该评估意

见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评估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有学者提出,在网络虚拟财产刑事犯罪案件中,基于虚拟财产价值证明技术性强、专业性显

·58·

网络虚拟财产的离婚分割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2021)鄂0582民初983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21)苏0581民初6379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2023)辽0381民初1177号民事判决书。
《上海法院数字经济司法研究及实践(嘉定)基地首批典型案例》,https://www.hshfy.sh.cn/shfy/web/xxnr.

jsp? pa=aaWQ9MTAyMDI3Njc5OCZ4aD0xJmxtZG09bG0xNzEPdcssz&zd,2025-02-20。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2民终7631号民事判决书。



著的特点,应当引入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机制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进行证明。① 随着电子数据

司法鉴定机制的完善,此种估值方法也可以运用在网络虚拟财产离婚分割纠纷场合。即可通过

电子数据司法鉴定的方式,来确定特定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

与估值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评估基准日的确定。最恰当的评估基准日当然是离婚生效之

日。② “鉴于缺乏有关加密货币估值日期的判例法,研究涉及其他不稳定资产的广泛案例,特别

是股票分割,是很有帮助的……一些州采用混合方法,即法院在离婚当日对资产进行估值,除非

有充分理由证明有偏离。”③然而,实践中,离婚诉讼往往旷日持久,评估日与离婚诉讼判决生效

日之间可能有较长的时间间隔,这会导致评估价值丧失准确性的问题,此时,人民法院可以对之

前确定的评估价值进行适当的调整。例如,在涉及某微信公众号因解除合伙关系而进行价值分

割的案件中,人民法院在参考合伙关系解除之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的基础上,综合评估基准日

后涉案公众号的实际运营状况,酌情将公众号价值从人民币400万元调整至人民币340万元。④

该案虽非离婚分割案件,但其背后的裁判理念在离婚分割场合亦有指导意义。

从估值的客观性以及成本考量,上述估值方法应首先以“参考用户购买价、官方平台赎回价

及交易价”为原则,其次“参考同类财产第三方市场交易价”,这两种方法均无法适用时才考虑“由
专门机构进行评估或鉴定”。

(二)经济补偿的一般标准与特殊考量因素

在确定待离婚分割之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后,接下来的问题是,经济补偿的标准应该如何确

定? 补偿的一般标准应当适用夫妻离婚财产分割的一般规则。合意优先,这在实践中不乏其

例。⑤ 在协商不成时,原则上对于夫妻共有财产,在离婚分割时推定双方各有一半的份额。除上

述一般情形外,还有两种例外值得讨论。(1)网络虚拟财产由于其虚拟性的特点,在实践中相对

于有形财产更有可能被占有方隐藏和转移。“虚拟财产正在取代离岸账户,成为即将离婚者隐藏

其财产的工具,因为这些财产难以识别、难以估价、难以找到。”⑥对此,人民法院应毫不犹豫适用

《民法典》第1092条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夫妻共同财产。(2)当网络虚拟财产构成夫妻共同

财产的重要部分时,应当在经济补偿时将照顾原则纳入考量。离婚财产分割之照顾原则已经在

网络虚拟财产的离婚分割司法实践中有所体现。例如,在某涉及短视频账号的离婚财产分割纠

纷中,人民法院认为,“涉案‘快手’账号只能归属经营该账号的一方即被告所有,但从‘婚姻法’照
顾妇女儿童的理念出发,针对‘虚拟财产’存在的现实,对其他现有财产的分割应当照顾并倾斜原

告,以达到相对公平的目的”。⑦ 在该案中,人民法院通过将人身属性较强的网络虚拟财产分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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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刘品新、张艺贞:《虚拟财产的价值证明:从传统机制到电子数据鉴定机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7年第5期。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2827号民事判决书。

StephanieL.Tang,Cryptocurrency,NFTs,andthe“Metaverse”:AddressingtheExpandingWorldofVir-
tualAssetsinDivorceProceedings,127PennStateLawReview,31(2022).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2民终763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369号民事判决书。

StephanieL.Tang,Cryptocurrency,NFTs,andthe“Metaverse”:AddressingtheExpandingWorldofVir-
tualAssetsinDivorceProceedings,127PennStateLawReview,54(2022).

辽宁省开原市人民法院(2019)辽1282民初3240号民事判决书。



经营该财产的一方,而对另一方进行其他财产多分的方式,以此来贯彻离婚财产分割中的照顾

原则。
夫妻双方对特定网络虚拟财产经济价值取得的“实际贡献”可能成为经济补偿的特别考量因

素。与有形财产相比,网络虚拟财产很多时候体现出运营者本身独特的内容输出能力和经营管

理水平。“每个网店因不同的卖家信用、好评率、收藏人气、店铺资质、旺铺版本、信用评价、扣分

违规情况、动态评分等数据指标,而具有不同的经济价值。”①因此,在网络虚拟财产的离婚分割

时,“实际贡献大小”往往也成为人民法院确定经济补偿金额的重要考量因素,尤其在涉及一方个

人所有的网络虚拟财产在婚后产生收益的分配时。“对于婚前设立的网店,在婚姻存续期间通过

双方共同经营,其网店本身的经营规模随之扩大,进而信用价值亦得以提升时,那么信用资产价

值部分应予以合理分配。”②“涉案网店注册日期在原、被告结婚之前,网店所涉财产权利不宜认

定为原被告共同财产。但原被告共同经营期间,网店信誉有一定增长,原告应当适当给予被告补

偿。”③关于快手账号的经济补偿也是如此,“考虑案涉快手账号一直由被告实际使用和运营,被
告为此付出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扣除双方同居期间被告已为原告家庭支出的502000元后,本
院酌定被告再支付原告300000元”。④

此外,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方式也具有特殊性。由于网络虚拟财产经济价值稳定性普遍较差,
因此在具体补偿金额的支付方式上,可考虑采用分期支付的方式替代一次性支付。在某抖音账

号的离婚分割案中,人民法院就考虑到抖音账号所具经济价值的动态变化特性,将支付方式确定

为分期支付,如果经营过程中,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被封号冻结等,支付就停止,为当事人规避了

风险,保障了双方的合法权益。⑤ 此种审判智慧值得赞同和推广。

五、结 论

数字时代的脚步势不可挡,网络虚拟财产从无到有,从少数人的专属到普罗大众的日常拥

有,不仅数量与日俱增,类型也日新月异,由此产生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随着离婚率的

攀升以及离婚年龄的年轻化趋势,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夫妻离婚分割的争议,在司法实务中日益增

加。但迄今为止,对该问题并无专门的理论研究,在法无明文规定的背景下,探究其解释论的合

理规则,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网络虚拟财产是一种具有人身专属性的新型财产,但其人身专属性不能抹杀其显著的财产

属性。并且,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决定了其原则上能够成为夫妻共同财产。网络虚拟财产

的人身专属性虽然不妨碍其成为离婚分割的对象,但是影响其离婚分割时的财产归属。原则上

应当根据拟分割之网络虚拟财产的人身专属性的强弱来确定其离婚时的权利归属。取得网络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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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2021)皖1621民初6193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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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财产的一方应当对另一方予以经济补偿。
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婚姻家庭领域的影响是必然的,法院不应该忽视虚拟世界中的共同财产

权益。① 立法者应当尽快确立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离婚分割规则,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应正视网

络用户由于离婚导致的分割网络虚拟财产的需求,对技术和平台规则进行及时更新和升级,以适

应数字社会的发展态势。

Abstract:Networkvirtualpropertyisanewtypeofpropertyrightswithpersonalexclusivi-
ty,whichmainlyreflectedinthecreationofexclusivity,operationexclusivity,personalinfor-
mationexclusivityandsocialrelationsexclusivity.Thepersonalexclusivityofnetworkvirtual

propertywillaffectitsattributionindivorce.Strongpersonalexclusivityofnetworkvirtual

propertymustbeandcanonlybeallocatedtothepartywithpersonalconnection,moderateper-
sonalexclusivityofnetworkvirtualpropertyshouldinprinciplebeallocatedtothepartywith

personalconnection,andtheacquiringpartyshouldpayeconomiccompensationtotheother

party;Weakpersonalexclusivityofnetworkvirtualpropertyissimilartothegeneralcommuni-
typroperty.Whenthereal-nameregisteredpartyandtheactualoperatingpartyofthenetwork
virtualpropertyarenotthesame,itshallbeallocatedtotheactualoperatingparty.Thevalueof
thenetworkvirtualpropertycanbedeterminedbynegotiation,andwhenthenegotiationfails,it
canbedeterminedbyreferringtotheuser'spurchaseprice,theofficialplatform'srecoveryprice
ortransactionprice,thethird-partyplatform'stransactionprice,andtheappraisalagency'sval-
uation.Thecompensationstandardappliesthegeneralprincipleofpropertydivisionindivorce,

whichpresumesthateachpartyisentitledtoa50/50share,whileitmaybeadjustedwithrefer-
encetofactorssuchastheactualcontributionofeachother.

KeyWords:networkvirtualproperty,newtypeofpropertyright,personalexclusivity,

propertydivisionindivorc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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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eLillianMarieGrappe,“Yours,Mine,orOurs?”:OwnershipandManagementofElectronicCommuni-
cationsinCommunityPropertyRegime,18TulaneJournalofTechnologyandIntellectualProperty,188(2015).


